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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票選特首是巨大進步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是目前香港社會最大
的共識，社會各界都期望邁出普選第一步。香港回歸
20年若能實現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將是香港民主
發展的跨越式進步。《決定》第一項明確指出，「從
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對此，全體港人應該珍惜這一
民主權利，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框架
內，行使好自己的權責，推進香港的政制發展，即使
對提名委員會、提名程序等有不同意見，亦應求同存
異，支持2017年依法如期普選行政長官。

《決定》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一國兩制」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普選，世無先
例，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符合香港的實際情
況，適應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
有助於循序漸進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
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2017年特首普選必須
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這一《決
定》，立足於香港的實際情況，符合香港基本法、符
合香港主流民意，有利於香港保持穩定的社會政治環
境、法治環境、公平競爭環境，有利於香港保持國際
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有利於香港的
資本主義制度發展。
可以說，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是一個

既充分照顧港人民主訴求、又完全符合香港的實際情
況和國家當前發展利益的一個正確決策，是「一國兩

制」在實踐過程中的一個重大突破與飛躍，對香港的
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家安全、社會民生都有重大
意義。

特首必須為堅定的愛國者
《決定》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

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
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
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本人
認為，現行的選舉委員會已經具有廣泛代表性，涵蓋
了主要界別；經過過去幾屆的特首選舉，證明是一個
成熟的架構並獲得了社會的認可。要求特首候選人要
過半數支持，能提高候選人的代表性，也體現了均衡
參與原則，而二至三名候選人確保了選舉既有一定競
爭性，又具有實際可操作性。
這裡我特別要說的是，香港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人

士擔任，這個規定從法律上、制度上、程序上確保選
出一位愛國愛港特首，而這正是中央對香港特區不可
推卸的憲制責任。
眾所周知，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香港不能自行決定其政治體

制，也不能與其他國
家的選舉制度簡單類
比 。 2017 特 首 普
選，必須從「一國兩
制」，從國家主權、
安全與發展利益的高
度來考慮，要做到有
利香港、有利國家，確保不會因為普選而對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危害或隱患。
同時，香港的行政長官需要得到中央信任，以維護

本港與中央的良好關係，因此特首為堅定的愛國者是
必須的基本要求，制訂香港普選制度時必須考慮到這
一關係。

堅決反對「佔中」等違反法律行為
「佔中」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危害香港市民的根

本利益，試圖脅迫威逼中央，這是不可能得逞的。
全體愛國愛港人士會緊緊團結在一起，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支持執法部門嚴格執法，堅決懲處以身
試法的少數破壞者。
再次呼籲社會各界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共同為實

現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而努力！

譚錦球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碑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下稱《決定》）。本人

認為，這是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里程碑，《決定》有利於澄清香港社會一些偏離基本法規定

的錯誤認識，在遵循基本法的基礎上，確定特首普選的框架和核心要素，凝聚社會共識，按

照法律規定推進香港政改。
■譚錦球

「8．17大遊行」在香港的里
程碑意義，在於重塑香港形象。
過去，在反對派大搞惡質街頭政
治以及暴民政治的蔓延下，香港
一度變成了暴戾之都、動亂之
都，香港的形象因此蒙垢而沉晦
不彰。「8．17大遊行」見證港
人溫和、理性、文明的力量，重
塑香港形象，香港恢復了文明之
都、理性之都和法治之都的形
象。「8．17大遊行」使香港最真實的聲音、香港最理性的步伐，
凝聚成為巨大的正能量。展示本港的沉默大多數維護法治核心價值
和社會繁榮穩定的強大民意，喚起700萬港人珍惜我們的共同家
園。
筆者早於2009年12月16日在《信報》發表題為《激進主義在香
港的萌發與前景》的文章，指出激進主義在香港的萌發，帶來了令
人擔憂的政治文化現象與前景：首先，激進主義擯棄了妥協而獨沽
鬥爭，沒有任何妥協餘地，這對香港民主的發展，對「一國兩制」
的順利運作，都沒有好處；第二，激進主義蔑視和推翻傳統，否定
一切，摧毀一切，是暴民政治的溫床；第三，暴民政治引入香港，
會使香港的社會風氣和環境產生負面的改變。

只求惡不講理的暴力文化一度泛濫
事實證明了筆者的擔憂。律政司刑事檢控科2013年8月19日發
表《香港刑事檢控2012》工作回顧，報告中提到，回歸後經批准
的示威活動增加了6.5倍，由97年的1,000次增至2012年的7,500
次，而且發生激烈甚至暴力行為的情況也愈來愈多，但檢控數字屬
偏低。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數字還未包括大量未經批准的示威活
動，而且發生激烈甚至暴力行為的示威活動，幾乎都是反對派策動
和組織的。
激進反對派凡事只求惡、不講理的暴力文化泛濫，一度令香港淪
為暴戾之都、動亂之都，使社會的整體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包括損
害香港的良好形象、社會秩序、和諧氣氛、法治精神、共識理想，
損害香港人文明、法治、包容的核心價值，特別是荼毒本港青少
年，慫恿、煽動部分「憤青」濫用自由，衝擊法治，擾亂社會秩
序，嚴重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

暴民政治已產生惡劣社會影響
香港的暴力文化，源自議會暴力。始作俑者，是現分為社民連和
「人民力量」的立法會激進派議員。議事堂「第一蕉」出現以來，
立法會每逢重要會議必有或擲物、或辱罵、或爆粗、或衝擊的場
面，而且議會暴力蔓延禍及社會，變成暴民政治。反對派之中，出
現了更多的激進分子，甚至是狂熱分子，致令反對派的反政府活
動，包括集會、示威、遊行等，發生了愈來愈多的暴力行為，導致
香港漸漸形成一種暴民政治的風氣。
暴民政治已產生極之惡劣的社會影響，部分激進反對派動輒衝出
馬路，強行霸佔路面，更以激烈的行動對抗警方執法維持秩序。這
是一個危險的趨勢。以下僅舉兩例：

例子之一，社民連、「人民力量」示威者2011年9月1日暴力衝擊填補立法會議
席空缺方案論壇，示威者戴疑似三K黨罩袍面具（V煞面具）撬門強闖會場，打
傷多名保安員和職員。這一暴力行徑激起社會公憤。社會各界發起遊行和刊登廣
告，抗議激進反對派的政治暴力，抨擊激進反對派剝奪他人權利的暴民政治。
例子之二，今年6月13日「黑色星期五」，反對派煽動千名暴民衝擊立法

會，很多激進組織成員參與撬大門、毀外牆、衝擊警方防線等暴力活動。這是
「佔中」預演，這些人如果參與「佔中」，將造成極其嚴重的破壞。暴力示威
者衝擊立法會，已反映激進示威者絕無可能「和平」。

大遊行見證香港人理性文明的力量
以往反對派把遊行示威視為專利，不斷用暴力抗爭行為製造虛假的民意威脅
特區政府、攻擊中央，給外界造成一種假象，以為社會「一邊倒」支持反對
派，支持「公民提名」和違法「佔中」。「8．17大遊行」見證香港人理性文明
的力量，見證香港社會最真實的民意，見證千千萬萬市民護衛香港的民主、法
治、安定與繁榮。
香港一度喧囂的暴民政治，曾經出現的暴戾和混亂，那只是少數人荒謬的表

演，絕不能代表絕大多數港人，絕不是真實的香港。「8．17大遊行」見證港人
溫和、理性、文明的力量，重塑香港形象。「8．17大遊行」使香港最真實的聲
音、香港最理性的步伐，凝聚成為巨大的正能量。

香港恢復文明、理性和法治之都的形象
香港真正的民心民意不再沉默。「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
大行動，簽名總數150萬個，創下香港有史以來簽名行動的紀錄，這是香港有史
以來最真實的民意紀錄。「8．17和平普選日」參與跑步、遊行及獻花的總人
數，有約25萬人。「保普選反佔中」大簽名、大遊行取得巨大成功，讓世人看
到，「保普選反佔中」才是香港真正的主流民意。溫和、理性、文明，才是香
港的真正形象。
香港的成功，有賴港人堅守和平理性、民主法治、公義和平、有商有量的香

港核心價值。歷史清楚表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際
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香港的法治環境有目共睹，名列世界前茅，
值得每一位港人自豪和倍加珍惜。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民主，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和核心價值。「8．17大遊行」重塑香港形象，香港恢復了文明之都、理性之都
和法治之都的形象。

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既是基本法確定的
政治參與原則，也是全國人大政改決定規定的提
名委員會的組成原則。它是建立在體現均衡參與、
維護行政主導、保障繁榮穩定的目的基礎上的原
則。必須指出，在憲制層面，提名委員會的廣泛
代表性主要是在群體意義上、社會階層界別意義
上廣泛吸納各界別、各階層的利益訴求，不是在
個體身份意義上來吸納社會大眾的利益訴求，以
個體身份表達意志和利益的行為是一人一票的選
舉或其他的直接政治參與形式，而且選舉是民主
社會個體表達利益訴求的主要方式。但不可否認，
由於提名委員會的委員都需要選舉產生，所以他
們本身就能夠吸納所在的界別以個體身份表達的
訴求。所以，毫無疑問，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
性具備毋庸置疑的民意基礎和民主正當性。

廣泛代表性指涵蓋社會主要階層
廣泛代表性確實包含民主性、有助於民主

性，但不完全等同於民主性。這其中的關鍵核
心詞是「代表」。代表的產生可以是今天人們
所熟識的民主選舉或者協商推舉方式，但歷史
和現實更為常見的產生方式有基於委託授權、
基於某種權威（世襲、地位）、基於財富或者
利益份額（如股份公司的董事會）、基於習慣
等等。在政治體制裡，毫無疑問，民主選舉產
生的代表具有代表性，但絕對不能說只有民主
選舉產生的代表才有代表性。同樣毫無疑問，
其他方式產生的代表也具有代表性。只是民主

選舉對於代表性具有某種可持續的政治法律制
度上的保障價值，它可以把代表性賦予制度上
的責任性和義務性。必須指出，即使是根據地
域人口劃分選區，選舉出來的代表僅僅在代表
一定數量的選民的意義上具有代表性，而無法
體現複雜社會在民族種族、性別、經濟地位、
行業、階級階層等等各種紛繁多樣的群體所需
要的獨特的代表性。
寬泛意義上的廣泛代表性是指這種代表性能

夠廣泛涵攝構成社會的各個階層、行業、群體
等的主要方面、基本方面，沒有大的遺漏，各
個階層、行業、群體能夠感到自己的訴求被代
表所傳遞和表達出去，至於代表的人員數量和
傳遞能力是否與被代表的階層、行業、群體的
實際規模、實際利益、影響力、社會顯示度相
匹配，代表性本身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需要其
他的制度（比如普選時的一人一票投票）來加
以補正和強化。

全世界都不走民主原教主義道路
廣泛代表性一詞也不意味全面的、無遺漏

的代表性，因為現在任何政治制度的安排都無
法做到所有的人、所有的階層能夠被代表。只
有純粹的直接民主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任何間
接民主的表現形式都無法做到全部的代表性，
任何形式的代議制或者代表制都只能盡可能做
到「廣泛代表性」，而不能實現全部代表性。
香港一些人認為，選舉委員會在代表香港社會

某些人士和組織方面，存在明顯不足，比如女
性、青年、少數族裔、宗教少數人士（信奉印
度教、錫克教、猶太教的人沒有出現在宗教界
名單中）及弱勢社群只有很少甚至沒有任何機
會參與這個制度，而現行的制度安排又存在過
分代表某些利益及界別的問題，如漁農界有40
個議席，而飲食界卻只有11個議席。不能說，
這一觀點沒有一點道理，問題是讓任何一個人
拿出一個他認為非常合理的界別組成的提名委
員會，也一定存在被遺漏的界別，會受到他人
的質疑。只有廢除提名委員會這個建構，讓全
港選民自行提名，才可以避免這樣的指責，但
這種做法類似極端民主，在現實的香港政治中
沒有任何可行性。劉迺強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
出過：「原則上根本毋須任何人提名，沒有任
何篩選和過濾，任何個人都可以參選，這才完
全符合普選的理想要求。只是這樣的特首選
舉，不說別的，會有幾十個候選人，不但難以
操作，後果也絕不理想，所以全世界都不走這
原教主義的道路。」
總之，廣泛代表性追求的是代表性的廣度，至

於其深度、效度和平等性還需要另外的制度來匹
配和保障。香港「泛民主派」認為，在歷次立法
會分區直選中他們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選民支持，
而在選舉委員會中所佔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十五，
怎麼說它具有廣泛代表性？這實際上是把廣泛代
表性與平等代表性畫上了不正確的等號，是對提
名委員會「廣泛代表性」組成原則的歪曲。

提名委員會組成的「廣泛代表性」原則符合基本法

文平理

周永康敢說自己沒鼓吹「香港自決」？

對於文匯報的調查報道，周永康昨日反駁指，
他去年已離開《學苑》不再擔任編委，文匯報
提及的今年2月號《學苑》，與他全無關係，他
事先也不知其題材內容。他又指，學聯的立場，
是強調政改自主以及修改基本法，並不涉及「港
獨」方向，他反駁文匯報的報道失實和上綱上
線。周永康的回應表面似乎是滴水不漏，實質
卻是避重就輕，沒有回應問題的重點，就是他
有否鼓吹「香港自決」論。

避重就輕拒認有否提過「香港自決」
在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本港政改作

出決定之後，有「台獨」團體隨即舉辦了所
謂「台灣公民團體聲援香港抗爭」座談會，
並邀請周永康代表學聯發言。他的發言就是
圍繞「港人自決」論而來，被「台獨」媒體
稱為「令人矚目」。他在發言中直指，「未
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來不會再提
『民主回歸』，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
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
下去。」在8月28日，周永康在報章撰文，
提出要以抗爭去爭取「自決」，「回歸已成
現實，但說好的民主未被兌現。港人身份何
價？中港關係如何逆轉？兩岸四地如何反撲

『中國政府』這個極不穩定的因素？當政制
自決被否定，港人如何繼續自決前程，取回
香港生活的各個主場？」
這裡白紙黑字的記錄了他如何鼓吹「港人自

決」。甚麼是「港人自決」？其實就是「港
獨」的一種論述，提倡排除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通過「公投」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前途。
就如《學苑》的一篇文章指，「港人自決」就
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意味港人可自
訂憲法、終審法院不用受制於人大釋法云云。
相信任何有基本理解能力的人士都會認同，
「香港自決」其實就是要鼓吹「港獨」。《亞
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更曾撰文指出，「那些
高舉『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港獨』勢
力， 會說他絕對『不是香港民族的一分
子』，是『大中華膠』，因為他的作品都不
是用廣東話寫的。」還有「港獨」分子、前
「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發言人陳梓
進，早前創辦了一個新的「港獨」組織，名稱
就是「港人自決、藍色起義」。「藍色」也
者，就是港英旗的顏色，「港人自決」的本質
不說自明。難道周永康還可以狡辯「港人自
決」不是「港獨」？
只要明白所謂「港人自決」的意義，就會

明白周永康指自己不是搞「港獨」，根本是

狡辯。而且他說自己若果是「港獨」分子，
一早推翻基本法。這正正是鬼拍後尾枕。他
現在領導學聯發動的罷課，就是要推翻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死撐「公民提名」方案，甚
至要求負責政改的官員辭職。然而，人大決
定是依據憲法和基本法作出的一項重大法律
決定，具有憲制地位，對香港特區有約束
力。學聯竟要推翻有關決定，難道不是推翻
基本法？「公民提名」已經被人大決定排
除，也不符合基本法規定，連反對派也不再
糾纏。但周永康之流仍然堅持「公民提
名」，並以此作為發動罷課的理由，難道這
不是推翻基本法？周永康不斷挑戰基本法的
行徑，正說明他從不尊重基本法，不尊重中
央對港的權力，甚至要用暴力抗爭爭取「香
港主場」，這不是「港獨」分子又是什麼？

周永康必須坦白交代一切
至於他說自己早已不是《學苑》編委，有關

內容與他無關云云，這種說話恐怕連三歲小孩
都不相信。他主持《學苑》多時，更以此作為
打擊前學生會會長陳冠康的工具，之後接任人
都與他關係密切，加上曾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
外務副會長以及學聯秘書長的背景，《學苑》
的路線和立場怎可能與他無關。更不要說，所
謂「港人自決」一直是他主力提倡的觀點，而
《學苑》2月號正是根據其立場而組織了大批呼
應「港人自決」的文章。現在東窗事發就想撇
清責任，周永康未免太過天真？
周永康有什麼政治思想和立場是他個人的

事，但他既然身為學聯秘書長，掌控全港最
大的大專院校聯盟，現在更要發動罷課，並
且鼓吹學子參與「佔中」，令學聯處於政治
角力的風眼。這樣，他的「港獨」立場就有
必要向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生家長交代，不要
讓學子不知就裡的跟他參與抗爭，到頭來
卻發覺成為了「港獨」分子的棋子，這是全
港社會都不願看到的。周永康有必要向社會
坦白交代。

文匯報調查報道昨日梳理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近年的言論行徑，揭露其表面
是學生運動搞手，實際卻是思想偏激的「港獨」分子。有關報道昨日迅即引
起社會廣泛關注，但周永康在接受英國BBC中文網訪問時，仍然拒認自己
是「港獨」分子，並指如果他是「港獨」分子，一早推翻基本法云云。周永
康的說法是故意迴避問題焦點。他曾多次鼓吹「香港自決」，有關言論白紙
黑字無從抵賴。而所謂「香港自決」，就是將香港當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
並且通過「公投」來決定是否「獨立」。這一套所謂「香港自決」論徹頭徹
尾就是鼓吹「港獨」，周永康敢說自己沒講過「香港自決」？敢說自己不是
鼓吹「港獨」？其實，周永康死口不認只不過暴露其心虛理虧。文匯報將他
的「港獨」面目揭穿，他還可打出學生領袖的模樣來蒙騙學子嗎？

志強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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